转发省物价局、教育厅、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完善我省民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收费管理的通知

废止说明：已被新文件取代

市发展改革局 市教育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6年11月2日转发了《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取消我省民办高校和民办中职业学校学费备案以及住宿费核准有关问题的通知》（珠价 [2008]33号）要求各区（经济功能区）价格、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各民办高校、民办中职学校（技工学校）遵照执行。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取消我省民办高校和民办中职业学校学费备案以及住宿费核准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6〕657号）规定，自2016年10月11日起，我省取消民办高校、民办中职业学校学费备案制度和住宿费核准制度。全省民办高校、民办中职学校学费和住宿费标准由学校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办这条件以及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向社会公示后执行；民办高校、民办中职学校已备案的学费、已核准的住宿费对目前在校生继续实行，不得以取消备案、核准制度为由，重新制定提高收费标准。

